附件9
2021年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

（体育彩票公益金）申请指南
为规范我市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管理，提高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出绩效，参照《广东省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粤财综〔2014〕163号）、《珠海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稿）》(珠府〔2018〕73号)等有关规定，按照《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内容，结合我市体育工作实际，对市级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的申请，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资助对象
体育彩票公益金（以下简称“体彩公益金”）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广东省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和《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凡符合上述办法使用条件的单位、社会体育组织均可以申请。依据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按照面向基层、面向大众、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科学合理、讲求实效的原则，坚持公开、公正、透明，严格按程序审批。
二、资助范围
市级体彩公益金资助范围包括群众体育(含青少年体育)和竞技体育。其中：用于群众体育的资金不低于年度公益金支出计划总额的70%，用于竞技体育的资金不高于年度公益金支出计划总额的30%。
(一)群众体育部分，主要用于：
1.维修和援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主要用于全市各区镇(街道办)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及其附属配套设备设施的建设和维修，包括体育馆、体育场、田径场、游泳池、全民健身广场(社区公园)、综合训练馆以及全民健身园(苑)和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等公共体育设施。资助我市对口帮扶地区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2.购置体育健身器材。主要用于购置体育健身器材配建于全市各地农村、社区和单位。
3.购置国民体质监测器材配建于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站)和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
4.群众体育组织和队伍建设。主要用于培训群众体育骨干队伍,培育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
5.全民健身活动。主要用于组织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和竞赛工作。
6.全民健身服务。主要用于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国民体质监测、体育调研、体育统计、体育交流、体育宣传和信息管理等工作。
7.公共体育(学校等单位)设施免费低收费开放。
8.资助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要用于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省和市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扶持,全市各级各类体校建设维护(包括训练比赛场地建设、维修保养,运动队生活设施改善,训练器材装备购置、维护等)、训练补助、输送人才、大赛成绩补助等。
9.搭建青少年体育业余培养网络。主要用于国家、省、市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创建，国家、省、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特色学校扶持,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建设扶持等。
10.组织开展和参加青少儿竞赛活动。主要用于青少年综合性运动会、青少年年度锦标赛、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竞赛及各项青少儿阳光体育活动等。
11.组织开展青少年体育科学研究和培训等。主要用于青少年体育工作调研；体育管理干部、教练员等人员培训；教练员论文、优秀赛区评比；运动员注册、选材等人才信息系统的建设等。
12.补助体育产业支持体育产业统计、高危体育项目的管理及培训、体育产业调研及培训、体育组织管理、体育扶贫等工作支出。
13.非奥运群众体育项目、临时性群众体育项目等其他群众体育开展，以及其他须在全民健身项目中列支的项目。
(二)竞技体育部分,主要用于:
1.资助举办或承办各类型体育赛事。主要用于资助政府或社会力量主办或承办的各类综合性或单项国内、国际体育赛事。
2.改善优秀运动队训练比赛、生活设施条件。主要用于优秀运动队训练比赛场地建设、维修保养,生活设施改善训练器材装备购置等开支；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辅助人员按规定及标准发放训练津贴；竞赛、训练服务的辅助设施的研制、购买费用等。
3.支持我市备战和参加省、全国及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主要用于珠海运动队为参加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全国青运会、省运会等赛事涉及的人才引进、外训外赛、集训、比赛器材、科医器材、科研运作与营养调控等费用，以及各项赛事奖金、场地日常维修维护及运转经费、市级参赛代表团工作经费等开支。
4.补充优秀运动队的优秀运动员保障支出。主要用于珠海籍运动员一次性退役补偿,运动员转岗培训,运动员开展创业扶持试点工作,运动员伤残救助、特殊关怀等保障支出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医疗保健专项资金等。
5.其他奥运争光计划项目开展。
三、重点支持
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
四、申请条件
申请项目的机构应是我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在我市（含各区）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体育社会组织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内部管理、信息公开和民主监督制度；
（二）有完善的财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有独立的银行账号，有依法缴纳税收、社会保险费的良好记录；
（三）上年度年检合格（新成立未参加过年检的组织也可申报）。
凡上一年度体彩公益金资助过的单位，经绩效评价、审计，被认为存在严重问题，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对该单位申请的项目不予资助。使用体彩公益金资助的单位，必须严格落实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体规字〔2018〕12号）要求。对于未达到公益金宣传工作要求的项目实施单位，给予限期整改、通报批评、酌情核减资助项目资金等处分，并将检查和评估结果作为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立项审核的重要依据。
五、申请项目要求
（一）各机构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根据性质相似、功能相近、资源互补的原则，联合申请。
（二）申请项目的实施地域应为珠海市内（区域协同发展项目以及赛事不在珠海的竞技体育项目除外），申请的项目原则上应于预算年度内前完成（跨年度延续项目除外）。
（三）鼓励具有配置社会资源能力的项目单位，动员社会广泛参与、带动社会资金的投入。
（四）同一个项目禁止在不同部门之间重复、多头申请。
六、申请方式
建立面向社会的体彩公益金申报机制，项目实施单位按照申报有关要求在珠海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信息平台提出项目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
体彩公益金申请单位向市、区体育行政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一）《体育彩票公益资助项目申请书》,并附《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必备材料）；
（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就实施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证，包括项目实施的政策依据或体育事业发展规划依据、项目预算情况及说明（申请20万元以上项目必备材料）；
（三）项目实施方案和公益金宣传方案（必备材料）;
（四）有关主管部门对项目(活动)的批准文件;

（五）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承诺书；
（六）要求申报的其他材料。

按属地管理原则，各区的申请项目由区体育主管部门商区财政部门后集中申报；社会体育组织自主开展项目的申请，先报市体育总会，由市体育总会设立的各单项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组分项目初审后集中申报。体彩公益金主要采取补贴方式进行资助。体彩公益金使用过程中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制定的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七、资助项目的评审及审批
市体育行政部门于项目申请受理结束之日起两周内完成对市级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的申请材料的初审，对于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不全的，申请单位应在规定的时间补充完善。
市体育行政部门根据下年度市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预测情况及受理的资助申请项目情况编制下一年度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的资金预算送审方案。
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的资金预算送审方案经市体彩公益金评审委员会评审，分配方案按照“三重一大”要求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进行审议。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将审议后的年度资助计划报市政府审批；按照市政府批复的年度资助计划对项目单位下达任务清单。
附件：
1.珠海市体育彩票公益资助项目申请书
2.珠海市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3.《珠海市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填报
 说明
4.珠海市体育彩票公益金项目可行性研究管理规定

5.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承诺书

- 2 -
- 1 -

